
 

 

香 港 堂 助 學 金 來 源 ， 主 要 來 自 弟 兄 姊 妹 愛 心 的 捐 獻 ， 目 的 為 資 助 本 會

各 堂 、 學 校 及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轉 介 有 經 濟 困 難 人 士 之 學 費 。  

（ 一 ） 對   象 ：  

１ ． 本 會 各 堂 會 友 或 會 友 子 弟 （ 須 附 該 堂 堂 主 任 之 推 薦 信 ） 。  

２ ． 本 會 屬 下 各 中 、 小 學 、 幼 稚 園 及 幼 兒 園 之 學 生 （ 須 附 就 讀

學 校 校 長 及 該 校 所 屬 堂 區 教 會 堂 主 任 之 推 薦 信 ）。  

３ ． 本 會 屬 下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轉 介 之 個 案 （ 須 附 由 相 關 社 會 服 務

單 位 之 負 責 人 及 該 單 位 所 屬 堂 區 教 會 堂 主 任 之 推 薦 信 ）。  

【 個 別 有 需 要 人 士 ， 可 直 接 與 各 該 堂 堂 主 任 聯 絡 ， 本 堂 將

視 乎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。 】  

（ 二 ） 申 請 辦 法 ：  

１ ． 申 請 人 可 往 香 港 堂 地 下 辦 事 處 索 取 申 請 表 格 ， 將 填 妥 之 表

格 於 截 止 日 期 前 交 回 本 堂 。（ 所 有 18 歲 或 以 下 之 助 學 申 請

人 ， 申 請 表 格 必 須 有 父 母 之 簽 署 ）。  

２ ． 所 有 本 地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合 資 格 之 申 請 人 ， 須 先 向 政 府

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申 請 本 地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之 資 助 。 申 請

人 如 成 功 獲 政 府 批 准 助 學 金 及 ／ 或 貸 款 ，

。 所 有 申

請 人 必 須 提 交 政 府 批 核 結 果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， 以 茲 證 明 。  

３ ． 如 有 需 要 ， 本 堂 將 會 安 排 接 見 助 學 申 請 人 。  

  


